
信息时代了，用微信QQ布置学生作业，为
啥不可以？最近，一则教育部“教师不得通过手
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作业”回复，引发广泛
热议。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古往今来，老师给
学生布置作业，都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组成部分，

从来不是什么问题。今天，“布置作业”被关
注，焦点在“方式”上。很久以来，老师都是在
课堂上直接给学生布置作业的，人们对此也习以
为常。然而，信息技术“一日千里”，微信和
QQ已成了人们重要交流方式，也有了老师通过
微信QQ等方式布置学生作业的新方式，且存在
“微信QQ布置作业”代替“课堂布置作业”的
现象。

有一种说法，“想毁孩子吗，就给他一部手
机吧”。现实中，大多学校禁止学生上学带手
机，以免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显然，对于自制
力还不太强的学生来说，“微信QQ布置作
业”，让学生有了更多接触智能手机的时间和机
会；课堂上抄写作业内容，既是一种书写训练，
也是一个学习思考的过程，老师通过“微信QQ

布置作业”，确实省了不少事儿，却抹去了一些
必要的教育“过程”，也容易养成学生的依赖习
惯；课堂上留作业，学生随即记下，简单直接，
而“微信QQ留作业”，家长成了“二传手”，
人为增加了若干环节，也是不妥的。

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有自身的规律
性，有的环节可以与时俱进，有的环节却“一个
不能少”，而“课堂作业”正是人们长期教育实
践认识的结果，在目前阶段还省略不了。正因如
此，“教师不得通过手机微信和QQ等方式布置
作业”，教育部这个回复很及时，对现实“痛
点”很有针对性。当然，绝大多数老师还是习惯
于课堂内布置作业，所谓“微信QQ布置作
业”，大多是老师将课堂作业贴到家长群内，以
便于家长知晓和监督孩子学习情况，这种情况是

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以“微信QQ”代替“课
堂”，“键对键”永远代替不了“面对面”。那
些以“微信QQ作业”替代“黑板作业”的做
法，看似是教育方式的一种“创新”，实质上是
一些教师图省事的“懒政”，也是增加家长负担
的“怠政”。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教育方式也不能
墨守成规，也无法回避移动互联网和即时通讯工
具。但是，无论怎样创新，无论怎样“互联网
+”，教书育人都要遵循教育规律，尤其要明确
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权责边界，各司其职地做好
育人工作，不能把学校和老师的职责“甩锅”给
家庭和家长，不能让“微信QQ作业”替代“课
堂作业”，不能“学校减负、社会增负，教师减
负、家长增负”。

说(shuì)服变成了说(shuō)服，一骑(jì)
红尘变成了一骑(qí)红尘……2月19日，公众
号“普通话水平测试”发表的一篇《注意！这些字
词的拼音被改了！》刷屏社交网络，文中举了一
大串读音改变的例子。《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
表示，这是一条“假新闻”，文中的大部分内容，
来源于还未正式发布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表>征求意见稿》。((2月20日人民网))

长期以来，普通话都存在同一含义的一个
字有不同读音的情况。1985年，国家发布《普通
话异读词审音表》，对这些异读词进行了修订。
为推进普通话推广工作，国家语委于2011年启
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次普通话审音工作。
2016年教育部网站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
表>征求意见稿》，拟对一些读音进行了新的修
订。

时至今日，三年时间过去了，《<普通话
异读词审音表>》仍未正式出台。不过，原先
征求意见稿中所涉及到拼音改动，已经在坊间
广为流传。此次刷屏的公众号文章并非始作俑
者，早在前两年就有类似文章在网上流传。这
些文章提到的很多改变读音的字，都来源于这
份《征求意见稿》。看过之后，许多网友表示
有些“发懵”，不少读书时期的“规范读音”
竟变成了“错误读音”；而那些经常读错的字
音，现在已经成为了对的。现在我们到底应该
读哪个字音才算正确？

由于异读词审音表尚未最终定稿，无论是
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还是学校教学，使
用的还是之前的发音标准。不过，在社会层
面，征求意见稿相关拼音修订已经通过新媒体
传播开来，这就很容易造成人们对于拼音的认
知混乱，不利于语言文字的交流。虽然就像
《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所说，今后正式发布
的《审音表》应该不完全和《征求意见稿》一
样，“也许网友担心的‘读音改动’根本就不
会出现在正式发布的《审音表》中”，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们就没必要担心。

汉字语音调整是一件需要非常慎重的事
情。一方面，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对于一些字在
语言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读音变化，语言文字要
及时做出调整，更好地适应大众的需要。另一方
面，又不能盲目随波逐流，丢失汉字拼音原有的
表意语言魅力，必须符合字面本身所有的意思。

事实上，公众号文章引起的争议，也是一
次无形的征求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
各界对《征求意见稿》的态度。比如，“粳
米”的“粳”本读“jīng”，绝大部分人也是
这 样 读 的 ， 但 《 征 求 意 见 稿 》 中 审 为

“gēng”，网友意见很大。“纪”作姓用时本
读“ jǐ”，《征求意见稿》把这个姓审为
“jì”，一些纪姓的网友就质疑，“改了读
音，不是让我们改姓吗？”对此，有关部门必
须慎重以待。

不能让“微信QQ作业”替代“黑板作业”
□ 孙秀岭

改拼音须慎重以待
□ 王 琦

观点 5

广东省消委会就广州长隆集团多个场所存在
以身高作为未成年人优惠票标准的问题，代表消
费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
讼。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记者表示，该院18日上
午已受理该案。(2月20日《扬子晚报》网)

按照常识，一个人是否属于儿童，理所应当由
其年龄决定，而不是由其身高决定。但在现实生活
中，旅游景区、汽车站、火车站等很多地方在销售
儿童票时，往往只看儿童的身高而不看儿童的实
际年龄，这显然是错误的，严重损害了个子高的儿
童的合法权益。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儿童的平均
身高也随之越来越高。有调查数据显示，早在2014
年，我国13周岁男性儿童平均身高超过160cm，13周
岁女性儿童平均身高达到了150cm，只有9周岁及以
下的男女儿童平均身高均低于140cm。按照这个标
准，意味着大多数超过9周岁的儿童均失去了购买
儿童票的资格，只能购买成人票。

广东消委会向儿童票只看身高不看年龄现象
亮剑，显然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希望更多的地方消
协组织对当地的景区、车站卖儿童票只看身高不
看年龄的做法提起公益诉讼，倒逼儿童票走向以
年龄为标准，切实保障个子高的儿童的合法权益。

17日，陕西西安的王先生在一家水果店购买
了一箱枇杷。据王先生说，一共12斤多，花费217元。
回家后，王先生发现箱子底下全是被浸透的纸板，
足有5斤重。王先生找商家理论，最后在市场管理
人员协调下，商家给王先生退了50元钱。有律师认
为，这种不去除包装重量的销售方法已涉嫌欺诈。
(2月18日《华商报》)

不难想象，任谁碰上这样的事儿都有被坑被
宰的感觉。而一些商家则称，如果箱子里没有纸
板，就赚不了钱，故6公斤枇杷近一半都是纸板，其
实已成为所谓的行规。

从法律角度来看，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难逃相
应的法律制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
元。

故此，“12斤枇杷，5斤是浸水纸”这样的“行
规”要不得。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强对此类“行规”的
整治，为消费者构建起健康的消费环境。

(文/杨玉龙 漫画/张建辉)

公益诉讼就该向

“儿童票只看身高”亮剑
□ 张立美

日前，广东省卫健委官方网站转发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快药学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提出上述执行意见。存在
近20年的“药房托管”“科室托管”等医药“商业托
管”模式终于被叫停。(2月20日《新快报》)

广东省率先执行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叫停
“商业托管”的意见，并且制定了符合地方实际的
治理措施，要求所有存在这种现象的公立医院都
必须主动纠正、及时清理，这是极其必要的。

笔者居住在江苏的一个县城，我们这里一家
公立医院，将皮肤科对外承包。我的一位朋友就
是皮肤科的医生，他曾经无奈地对我说：没有办
法，只要来看生殖器疾病的，大概有90%以上都
会被说成“患了性病”。因为只有说“患了性病”，
患者才会不计较费用。当然，“商业托管”模式中
最普遍的是“药房托管”。在广州越秀区，有两家
药品收入十几二十亿元的三甲医院多年前曾签
约，将药房托管给了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在
广东范围内，“拿下”医院药房数量最多的为康美
药业，该公司曾与广东十余家三甲医院签约，拿
下广州门诊量超100万人次的某医院中药饮片代
煎及药品配送资质等。

从现实情况看，无论是“药房托管”还是“科
室托管”，都严重损害患者利益，应该尽快全面叫
停。

医药“商业托管”模式

应尽快叫停
□ 郭元鹏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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